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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粤港知识产权交流合作的进展 

 

1. 举办「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 

  

 2013 年 6 月，粤港双方在广东省清远市联合举办「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

展（清远）研讨会」，主题为「知识产权贸易与资本化」。粤港两地政府知识产

权部门官员、知识产权专家、学者、中小企业及中介机构代表在会上介绍内地

与香港知识产权制度及知识产权贸易的最新进展，并就如何协助企业利用知识

产权贸易建立品牌，开拓商机及走进国际市场等问题进行研讨，超过 200 人参

加。  

  

2. 开展粤港版权交流活动  

  

 2013 年 3 月，香港知识产权署率团赴粤开展主题为「版权管理与知识产权贸易」

的版权产业交流活动，双方交流了侵权活动的举报渠道、侵权案件的执法以及

版权贸易等有关情况。2013 年 4 月，广东省版权局率领代表团赴港与香港版权

影印授权协会及香港动漫画联会代表进行了交流，并访问香港海关和数码港，

深化了两地在版权管理及贸易发展趋势方面的了解。 

  

 广东省版权局和香港海关、香港知识产权署共同举办「粤港中学生版权知识和

版权保护交流活动」。2013 年 1 月和 3 月香港「青网大使」与肇庆中学互访，

分享保护知识产权的心得和意见。 

  

3. 加强商标品牌建设交流合作  

  

 2012 年 12 月，广东省工商局率广东省部分企业、代理组织与工商部门等代表

出席「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并前往香港著名企业开展品牌建立主题交流，

加强了两地在商标品牌创建方面的合作，同时为粤港两地的民间机构搭建了交

流平台。 

  

4. 继续开展交流研讨活动  

  

 2012年 9月，香港海关与香港工业总会联合举办「广东省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广东省版权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广东省工商行政管理局代表应邀赴港参加，

并向参会代表介绍了广东展会版权保护、香港权利人在内地的版权保护及海关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5. 进一步完善粤港知识产权案件协作处理机制 

  

 2012 年 8 月，粤港海关正式互设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专项联络员，专职负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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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联络事宜。针对近年来香港海关查获海运渠道从广东个别地区口岸出境的

侵权货物数量有所增加的情势，自 2011 年 12 月起，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香港

海关连手打击粤港两地海运渠道跨境运输侵权货物联合执法行动。行动开展一

年期间，广东省内参与行动的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83 批次、91 万件。针

对日益增多的邮递快件进出口侵权货物，粤港海关于 2013 年 4 月联合开展了打

击邮递快件输港假冒消费电子产品专项行动，粤方共查获输美和输港案件 23

宗，涉及侵权嫌疑货物 11,582 件，香港海关在行动中也查获 12,217 件侵权货

品，涉案总值港币 32 万余元。 

  

 2012 年 5 月，在广东省公安厅的协调下，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香港海关建

立了直接联络渠道及案件协作机制。2012 年 10 月和 2013 年 4 月，香港海关版

权及商标调查科与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开展互访，双方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工作进行交流。 

  

 广东省工商局落实与香港海关建立粤港商标案件线索通报、协查、联络制度。

自 2012 年 9 月至 2013 年 5 月，香港海关向广东省工商局通报线索 75 条，涉及

广东省企业侵权线索 30 条。同期广东省工商局请求港方协查 7家香港企业的信

息，及时转达给有关市局调查分析。 

  

 广东省版权局与香港海关建立联络员、侵权案件信息通报和协查制度，及时交

换两地最新的侵权技术情况及线索，逐步完善粤港版权案件协作处理机制。 

  

 广东省知识产权局应香港海关的请求，协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专利权人发

出之专利登记簿副本两份。 

  

6. 举办粤港两地海关人员交流活动  

  

 2012 年 9 月，香港海关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在香港联合举办《第一届地区欧洲

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大会》。应香港海关的邀请，广东海关及省公安厅组织相关

代表赴港作主题发言，及与亚太地区及欧洲的海关人员、警务人员、品牌代表

等参会人员共同探讨如何有效地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2013 年 1 月和 7月，广东海关与香港海关互访，围绕边境执法及邮递运作与监

管等主题交流。2013 年 3 月和 7月，香港海关与广东海关代表先后在深圳和香

港举行协调会议，商议进一步打击邮递快件渠道侵权活动的策略。 

  

7. 合作打击跨境网络侵权  

  

 2012 年 6 月，公安部、香港海关、广东省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在深圳举行交

流协调会，就一宗案件调查交换意见，争取将该案件成为粤港跨境联合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的典型案例。针对跨境网络侵权案件，香港海关于 2013 年 4 月为深

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举行了讲座，介绍互联网侵权案件的调查技巧及取证技术。

  

8. 进一步推广「正版正货承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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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 6 月，广东省知识产权局、香港知识产权署联合广东省版权局、广东省

工商局在广东省东莞市联合举行「正版正货承诺」活动总结交流活动，广东 21

个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工商局、顺德区经科局、香港发标贴机构

和粤方行业协会代表 100 余人出席，分享及交流十年来两地开展「正版正货承

诺」活动的经验。 

  

9. 更新「粤港澳知识产权数据库」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 

  

 香港知识产权署与广东省知识产权局带领其它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

持续更新「粤港澳知识产权数据库」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更新内容包

括三地专利、商标、著作权及知识产权边境和刑事保护法律法规，知识产权行

政管理及执法部门联系方式等各类信息。 

  

10. 支持香港民间组织参加「广东省少年儿童发明奖」 

  

 香港知识产权署继续资助并推动香港发明协会推荐香港学生参加第十一届「广

东省少年儿童发明奖」。2013 年 6 月，香港派出 6 位代表带同 8 件参赛作品参

加于广东科学中心举行的公开展示及评审，并夺得 6 个特别奖及 1 个优秀组织

奖。 

  

11. 组织香港知识产权署官员参加新任专利审查员培训 

  

 广东省知识产权局协助组织香港知识产权署官员参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利局专

利审查协作广东中心的第五期新任审查员培训课程。 

  

12. 支持在粤港资企业申请认定广东省著名商标 

  

 广东省政府在 2012 年确定将广东省著名商标认定工作转移给社会组织后，广东

省工商局及时向香港知识产权署通报，建议港方暂缓宣传，并协助港方与广东

省著名商标认定职能承接方—广东商标协会联系。广东省工商局将跟踪动向，

及知会港方向业界通报有关信息。 

  

13. 协助香港考生在粤参加 2012 年全国专利代理人资格考试 

  

 2012 年全国专利代理人资格考试于 11 月在全国 20 个城市同时举行。粤港双方

积极组织香港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通报考点报名、考试要求及考前培训等相关

信息。2012 年，共有 46 名香港考生在粤报名参加全国专利代理人资格考试，5

人通过考试。 

  

14. 积极推动粤港知识产权贸易发展 

  

 粤港双方积极研究和推广粤港知识产权贸易的概念，继续在粤港澳知识产权数

据库及部分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单位网站上刊载有关知识产权贸易

的超级链接。双方共同举办以「知识产权贸易与资本化」为主题的「粤港知识

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清远)研讨会」和以「版权管理与知识产权贸易」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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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权产业交流活动。香港知识产权署于 2012 年 12 月的「亚洲知识产权营商

论坛」中向企业推广知识产权贸易的概念，积极推动粤港知识产权贸易的发展，

提升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力和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国际竞争力。

 


